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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集中注意力專注完成案件辯護，所負擔工作量龐大，故於同一

案件中，當有指定複數辯護人辯護之必要性。 
2. 此外，辯護人承擔辯護職責不僅負擔繁重，且同案不同被告間亦

可能產生利害衝突，故不宜指定同一辯護人為複數被告辯護。 
3. 據此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2項遂規定：「前項情形，

審判長認有必要者，得指定二名公設辯護人或律師辯護；其認為

案情重大、繁雜，而有增加辯護人之必要者，得指定三名公設辯

護人或律師辯護；並不宜為共同被告指定同一名公設辯護人或律

師辯護。 

第三節 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 

得分練功坊 

一、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之職權： 

(一)  職權內容： 
1. 原則：與職業法官相同。 

◆第8條 
國民法官之職權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與法官同。 

2. 訊問權： 

◆第73條 
Ⅰ當事人、辯護人聲請傳喚之證人、鑑定人、通譯，於審判

長為人別訊問後，由當事人、辯護人直接詰問之。國民法

官、備位國民法官於證人、鑑定人、通譯經詰問完畢，得

於告知審判長後，於待證事項範圍內，自行或請求審判長

補充訊問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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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於審判長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完

畢，得於告知審判長後，就判斷罪責及科刑之必要事項，

自行或請求審判長補充訊問之。

Ⅲ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於被害人或其家屬陳述意見完

畢，得於告知審判長後，於釐清其陳述意旨之範圍內，自

行或請求審判長補充詢問之。

Ⅳ審判長認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依前三項所為之訊問或

詢問為不適當者，得限制或禁止之。

3.論罪科刑評議：

◆第83條
Ⅰ有罪之認定，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

之二以上之同意決定之。未獲該比例人數同意時，應諭知

無罪之判決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。

Ⅱ免訴、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認定，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

雙方意見在內過半數之同意決定之。

Ⅲ有關科刑事項之評議，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

內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。但死刑之科處，非以包含國民法

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，不得為

之。

Ⅳ前項本文之評議，因國民法官及法官之意見歧異，而未達

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之過半數意見者，以最

不利於被告之意見，順次算入次不利於被告之意見，至達

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之過半數意見為止，為

評決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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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【罪責與科刑評議及表決門檻7】 

評議事項 評決門檻 特別規定 

是否有罪之認定 2/3以上多數決（6人） 
至少包含法官及國

民法官各一人同意 

科  刑 1/2以上多數決（5人） 
至少包含法官及國

民法官各一人同意 

死刑之科刑 2/3以上多數決（6人） 
須得到職業法官全

數同意
8 

 

(二) 國民法官與法官之權限劃分： 

◆第69條第1項 
Ⅰ關於證據能力、證據調查必要性與訴訟程序之裁定及法令之解

釋，專由法官合議決定之。於決定前認有必要者，得聽取檢察

官、辯護人、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之意見。 
  

1. 由於關於證據能力、證據調查必要性、訴訟程序之裁定與法令之

解釋，均屬專門之法律問題，為發揮訴訟效率，應專由法官合議

決定之。又前述「關於證據能力、證據調查必要性之裁定」，係

指國民法官法第62條所規定有關證據裁定；所謂「訴訟程序之裁

定」，則泛指本案終局決定以外，本案訴訟程序上各種相關的程

序上裁定，包括強制處分、暫行安置或證據保全等事項之裁定，

也包括對於訴訟指揮聲明異議之裁定9。 

二、國民法官之義務與違反之效果： 
  

7  參考整理自陳思帆、顏榕，國民法官法，初版，2024年2月，頁42。 
8  於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作成後，死刑案件需要獲得「合議庭一致決」；於國民

法官案件，這裡的「合議庭一致決」，是指「職業法官」而言，不包含國民法

官。可參該號判決理由書：「科處死刑之判決，應經各級法院合議庭法官之一致

決。……於第一審係依國民法官法規定審理之情形，上開合議庭『法官』係指具備法

官法第2條第1項第3款所定各級法院法官資格之刑事法院合議庭法官，併此指明。」 
9  陳思帆、顏榕，國民法官法，初版，2024年2月，頁42-4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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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國民法官之義務與違反之效果： 

(一)  概說： 
國民法官法參與審判，原則上既然與職業法官有相同職權，則其依

法亦應負有對應義務，以維護審判公正性。依照本法規定，國民法官法

之義務大致可分為以下三者：1.與行使審判職權相關之義務；2.保密義

務；3.宣誓義務10。 

(二)  與行使審判職權相關之義務： 
1. 依法公平誠實執行職務，且不得有妨害司法公正信譽之行
為： 

◆第9條第1項、第2項 
Ⅰ國民法官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，不受任何干涉。 
Ⅱ國民法官應依法公平誠實執行職務，不得為有害司法公正

信譽之行為。 
2. 全程參與審判及評議程序、參與討論、表示意見並聽從訴
訟指揮： 

◆第82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6項、第7項 
Ⅰ終局評議，由國民法官法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行之，依

序討論事實之認定、法律之適用與科刑。 
Ⅱ前項之評議，應由法官及國民法官全程參與，並以審判長

為主席。 
Ⅵ評議時，應依序由國民法官及法官就事實之認定、法律之

適用及科刑個別陳述意見。 
Ⅶ國民法官不得因其就評議事項係屬少數意見，而拒絕對次

一應行評議之事項陳述意見。 
  

 
10  陳思帆、顏榕，國民法官法，初版，2024年2月，頁4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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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違反義務之法律效果： 

◆第35條第1項第4款、第5款、第6款 
Ⅰ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法院應依職

權或當事人、辯護人、輔佐人之書面聲請，以裁定解任

之： 
四、未依本法規定全程參與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、參與終

局評議，足認其繼續執行職務已不適當。 
五、不聽從審判長之指揮，致妨害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或

終局評議之順暢進行，足認其繼續執行職務已不適

當。 
六、為有害司法公正信譽之行為或洩漏應予保密之事項，

足認其繼續執行職務已不適當。 

◆第94條第1項、第2項 
Ⅰ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

正利益，而許以不行使其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者，處三年

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

金。 
Ⅱ候選國民法官於未為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時，預以不

行使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之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，要

求、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，而於為國民法官或

備位國民法官後履行者，亦同。 

◆第101條 
無正當理由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

鍰： 
一、國民法官不於審判期日或終局評議時到場。 
二、國民法官於終局評議時，以拒絕陳述或其他方式拒絕履

行其職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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